


附件6：
2025—2026学年“优秀共青团员”评选细则
“优秀共青团员”申报对象为全院本科生、研究生共青团员。
一、思想道德情况（25分）
1. 理想远大、信念坚定。带头学习党的科学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5分）
2.刻苦学习、锐意创新。带头立足岗位、苦练本领、创先争优,热爱劳动、刻苦学习、崇尚实干,努力成为行业骨干、青年先锋,业务能力和工作实绩突出,团结带动青年作用明显。（5分）
3.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带头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做到不信邪、不怕鬼、骨头硬,勇于和不良言行作斗争,积极传播青春正能量,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5分）
4.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带头站稳人民立场,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参与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社区报到等社会活动表现突出。（5分）
5.崇德向善、严守纪律。带头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树立集体主义思想,严格遵纪守法,严格履行团员义务、正确行使团员权利,努力完成组织分配的工作。（5分）
二、学习情况（25分）
1.热爱本专业，认真学习专业知识，提高专业理论水平和实践动手能力，知识构成全面，综合素质较高。（10分）
2.学习目的明确，自觉学习团的各项业务知识。（5分）
3.视野开阔，具有创新思维，勇于和善于创造。（5分）
4.学习态度端正，成绩优良，学分绩点3.1以上（即加权平均成绩80分以上），完成本学年规定学分且本学年单科成绩无不及格者。（5分）
三、工作情况（30分）
1.积极协助、参与班级团支部开展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团日活动，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及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掌握一定社交礼仪，善于与人交往，日常表现突出。（10分）
2.团结同学，热心帮助青年进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工作热情主动，谦虚谨慎，认真务实，遵纪守法，有强烈的责任心和集体荣誉感，能起到一定的表率作用。（10分）
3.有明确的团员权利和义务观念，严格执行“三会两制一课”制度，按时上交团费，积极参加团的组织生活，自觉执行团的各项决议，关心和投身团组织建设，能对团组织的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10分）
四、生活作风（20分）
1.谦虚礼貌、与人友善，善与同学相处，甘于奉献、乐于助人，在同学中威信较高。（5分）
2.爱好广泛，积极参加各类文体活动、赛事，勤俭节约，吃苦耐劳。（5分）
3.乐观积极，自律自强，不惧逆境和挑战，敢于与困难作斗争。（5分）
4.有良好的卫生习惯，保持寝室卫生良好，自觉爱护校园环境，自觉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5分）
五、其他
此项为附加项，如有以下情况，可在原有100分满分基础上另行加分，作为附加分：
1.个人或个人主要负责的项目荣获过校级或校级以上荣誉。（国家级加10分，省部级加8分，市厅级加5分，校级加2分）
2.个人先进事迹等曾在相关媒体上（校级及以上）报道。（国家级加10分，省部级加8分，市厅级加5分，校级加2分）
3.在当年度全国重大活动中有突出表现的，可加5分。
六、附则
1.第（一）至第（四）项为必备条件，未达到条件者不得参评。
2.参评团员上交申报材料需附个人成绩单，院团委将对参评团员成绩进行抽查。
以上办法的解释权归共青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委员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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